
附件 2

出租汽车经营权意向受让申请书及承诺函

申请人 证件号码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

账户名称

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

意向受让车辆经营权及车辆信息

车辆经营权证明编号 车牌号

意向受让方报价 元

意向受让方承诺

1、本人（司）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所提供的

材料及填写的信息均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、合法合规；如因不实违反上

述内容所引发的后果由我本人（司）承担。

2、本次受让是我本人（司）真实意思表示，该受让行为已经经过配偶

等相关权利人（如有）的一致认可和准许。

3、本人（司）自愿提交本申请书，并同意在受让资格审核通过后 3 个

工作日内向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缴纳壹仟元保证金。本

人（司）已仔细阅读转让公告，自愿遵守公告约定及相关交易规则，

知晓并同意《办理指南》及标的转让公告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及保证金

处置方式。

4、本人（司）已对转让标的进行了现场勘察核实，并对转让标的的现

况及存在的瑕疵完全认可。

5、本人（司）承诺同意以不低于本次申请所提交的报价受让标的。

6、本人（司）承诺在转让成交后，配合转让方签署转让协议并办理出

租车经营权变更及车辆过户手续。

7、本人（司）所提交的保证金是全面履行本次受让各项承诺的保证，

一旦提交该保证金，则表示该等承诺不可撤销。

申请人（承诺人）签章

年 月 日

交通部门意见

年 月 日


